罗江县农机购置补贴机具核实制度

为加强农机购置补贴机具监管，预防倒卖套补等违规现象的发生，确保购机核实工作有序推进，经研究制订了《农机购置补贴机具核实制度》。

一、核实的内容

对购机者购置的补贴机具做到见机见人见票，认真对照身份证明信息、购机发票、机具型号、编号、合格证、发动机号、车架号等信息与申请补贴的机具和购机户本人是否相符,审核申报资料真实性后，录入补贴管理辅助系统内打印申请表。

二、核实的方法
每批次公示享受补贴的购机户信息名单时，各镇要对本镇享受补贴资金的购机户进行逐户核实，核实率达到100%,核实后，并填写核实记录表，由镇分管理领导和核查人员2人以上签字盖章，并报县农业部门存档备查。县农业部门会同县财政在各镇核查的基础上，采取实地入户和电话核查的方式进行抽查。对购机者实地入户和电话抽查，对补贴资金额较大的，逐台入户检查，检查率达100%。

三、核实的痕迹管理
1、各镇享受农机购置贴补核查表，须由核查人员2人以上和分管领导签字盖章，存档备查。
2、县农业部门会同县财政部门抽查表。

3、机具“三合影”，打印相片存档。

　　四、核实责任

    1、要及时反馈核实中发现的问题和核实情况报告。

　　2、实行“谁核查、谁签字、谁负责”的责任追究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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